东财购投诉[2023]2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FZHX2023-DX-004
二、项目名称：抚州市东乡区第二中学教学用房及设备提升改造、教室内书柜及储物柜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瑞昌初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人民北路青丰小区3栋3单元405室
被投诉人1：抚州市东乡区第二中学
地  址：抚州市东乡区第二中学
被投诉人2：抚州市弘兴招投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抚州市城市原墅12E
四、基本情况
抚州市弘兴招投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受东乡第二中学委托，代理抚州市东乡区第二中学教学用房及设备提升改造、教室内书柜及储物柜采购（项目编号：FZHX2023-DX-004），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不见面开标）。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8月8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送达《投诉答复通知书》，经依法对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招标文件第七章采购技术参数序号8、一体化官员工作站，34多功能教学终端，35、多功能教学系统45、智慧黑板，以上技术参数当中都需要提供加盖制造商公章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是变相的通过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限定或者指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如检测报告或厂家参数确认证明必须加盖制造商公章，不仅限制了潜在投标人，妨碍了公平竞争，更会为个别供应商串通厂家只为自己背书、致使其他供应商即便取得货源依然无法投标，请求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被投诉人1、2称：
一、由于目前全面实现电子化不见面电子化开标，投标人无需提供相关材料原件，仅需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即可，基于目前违规篡改检测报告内容的投标人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质疑投诉也日渐增长，为节约采购时间、提高采购效率，所以要求检测报告加盖制造商公章，加盖公章的目的也只是对投标人提供的检测报告真伪性做一个确认以及对检测报告内容进行负责，给投标人予以警醒，防止投标人提供虚假检测报告谋取中标，同时检测报告也并非授权，也并没有以加盖制造商公章的检测报告作为资格条件，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性待遇。
二、该项目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检测报告来佐证相关检测数据，可以更直观体现投标人提供货物的质量是否符合技术要求，与采购需求相关，并没有限定特定品牌或者供应商，招标文件也并没有把单独的检测报告作为资格条件，而是作为技术参数的佐证材料，通过检测报告来佐证投标人货物的技术参数是否达到招标文件参数要求，同时本项目也没有单独将检测报告作为评审因素，也没有要求特定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
三、投诉人在质疑中提出的关于“为个别供应商串通厂家只为自己背书，致使其他供应商即便取得货源依然无法投标”的事项均属于个人的主观判断，缺乏有效的事实依据和证据材料佐证，该项目已经顺利开标，说明本项目有3家或者以上供应商的投标产品都可以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并没有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限制潜在投标人参与投标的权利。
四、该招标文件的设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规定，并没有设置特殊资格条件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性待遇，以及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一、投诉人所称的是该项目的采购技术参数需求部分，满足技术参数需求须提供具有CMA或者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且盖有制造商公章的复印件佐证，采购人作为评审因素与合同履行有关，并没有作为资格要求，该采购需求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一条和《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市场上满足该技术参数需求的任何品牌产品均可参加该项目采购活动，满足技术参数的检测报告加盖制造商公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条“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守信原则”和第五条规定，不存在通过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情形。投诉人投诉事项不成立。
[bookmark: _GoBack]二、调查过程中：在采购人、代理机构、监督部门共同见证下，该项目投诉事项经过省级政府采购专家库专家论证，认定不存在变相的通过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限定或者指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 抚州市东乡区第二中学和抚州市弘兴招投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投诉答复书》
2、 关于本项目投诉答复专家认证意见表
3、 本项目投诉人的投诉书和招标文件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规定，本机关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6、 其他补充事宜
如投诉人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政府或者抚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抚州市东乡区财政局
                               2023年9月6日                             
